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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铭利达 股票代码 3012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德诚 张后发

电话 0769-89195695 0769-89195695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5号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5号

电子信箱 ir@minglidagroup.com ir@minglida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25,725,668.12 1,105,995,304.57 3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735,404.43 -97,087,208.50 6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5,285,760.06 -103,959,038.18 5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200,696.16 -252,143,860.12 2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 -0.24 6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 -0.26 7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3.84% 2.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237,810,130.51 6,103,624,853.82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3,474,881.64 1,903,770,995.31 -4.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0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达

磊投资发

展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19% 152,893,800 152,893,800 质押 41,125,000

张贤明

境内自然

人

10.04% 40,209,480 30,157,110 质押 12,000,000

宿迁赛晖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51% 26,079,48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红

土智能股

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深圳

市红土智

能股权投

资基金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7% 14,688,000 0 不适用 0

邵雨田

境内自然

人

3.32% 13,279,200 0 不适用 0

卢萍芳

境内自然

人

2.72% 10,874,880 10,874,880 不适用 0

郑素贞

境内自然

人

2.61% 10,451,500 0 冻结 10,451,500

宿迁赛跃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4% 9,377,280 0 不适用 0

陶红梅

境内自然

人

2.17% 8,692,920 8,692,920 不适用 0

陶美英

境内自然

人

2.17% 8,692,920 8,692,92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达磊投资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陶诚先生控制的企业，陶诚先生持有达磊投资的53.5564%股权。

2、卢萍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2.72%股份，并持有达磊投资的46.4436%股权。

3、宿迁赛晖和宿迁赛跃为董事会秘书、董事杨德诚先生控制的企业；董事长陶诚先生持有宿

迁赛晖64.74%的出资份额、持有宿迁赛跃71.31%的出资份额。

4、陶诚先生、卢萍芳女士、卢常君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陶诚先生、卢萍芳女士、卢常

君先生、陶红梅女士和陶美英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股东傅丽萍持有公司股票7,990,000股，全部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深圳市铭利达

精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债券

铭利转债 123215

2023年08月03

日

2029年08月02

日

85,554.62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0.77% 68.8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987154 1.570000

三、重要事项

股份回购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5年2月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

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27.1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17日、202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承诺函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公司实际回购实施区间为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3月31日。 截至2025年4月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3,224,84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054%，

最高成交价为22.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7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0,015,900.7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回购完成的公告》。

2025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94,311,7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儒竞科技 股票代码 3015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厉昊超 李娟

电话 021-61811998 021-6181199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B5栋12楼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B5栋12楼

电子信箱 haochao.li@ruking.com juan.li@ruki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9,698,651.01 658,239,461.64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579,638.65 93,518,820.89 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8,613,103.13 77,591,278.33 1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082,276.98 31,408,165.19 8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 0.99 1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 0.99 1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3.01%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10,080,717.64 3,957,642,571.53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39,518,387.43 3,168,953,733.38 2.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4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雷淮刚

境内自然

人

17.27% 16,287,850.00 16,287,850.00 不适用 0

廖原

境内自然

人

13.44% 12,672,643.00 12,672,643.00 不适用 0

管洪飞

境内自然

人

9.19% 8,665,621.00 8,665,621.00 不适用 0

赵佳生

境内自然

人

5.68% 5,352,798.00 0.0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国泰

智能汽车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16% 2,978,106.00 0.00 不适用 0

东志刚

境内自然

人

2.65% 2,499,994.00 0.00 不适用 0

上海宝思

堂企业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9% 2,160,400.00 2,160,400.00 不适用 0

邱海陵

境内自然

人

2.26% 2,132,231.00 2,132,231.00 不适用 0

刘占军

境内自然

人

1.61% 1,514,866.00 1,514,866.0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

基金一一

一组合

其他 1.60% 1,505,409.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雷淮刚、廖原、管洪飞、邱海陵、刘占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8年11月，为保障公

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雷淮刚、廖原、管洪飞、邱海陵、刘占军及刘明霖签署《一致行动

人协议》，约定6人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此外，雷淮刚作为上海宝思堂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宝思堂”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宝思堂控制公司股份2,

160,400股。 雷淮刚、廖原、管洪飞、邱海陵、刘占军及刘明霖合计控制公司47.62%的股份。

2.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东志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72,2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827,794股，合计持

有2,499,994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5年8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

（含税）， 不送红股， 不实施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股本160,000,

000股测算，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160,000,000元（含税）。 如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有为 60320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智 李怡蒙

电话 0455-8396670 0455-8396670

办公地址 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9号 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9号

电子信箱 zqb@hljtyw.com zqb@hljtyw.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177,529,226.24 5,109,397,705.89 7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537,818,218.26 2,863,984,315.69 128.2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29,435,768.02 2,039,405,276.16 -0.49

利润总额 595,835,388.25 642,824,425.67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5,797,173.82 550,546,843.50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8,198,231.09 542,104,267.39 -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69,928,092.06 497,248,868.26 5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58 27.38 减少1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94 4.59 -14.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94 4.59 -14.1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56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王文博 境内自然人 40.20 64,320,416 64,320,416 无

吕冬芳 境内自然人 24.41 39,048,603 39,048,603 无

黑龙江方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2.14 3,421,585 3,421,585 无

安和（重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重庆长信智汽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6 2,172,495 2,172,495 无

黑龙江天有为六号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1 2,093,275 2,093,275 无

黑龙江天有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6 1,692,325 1,692,325 无

绥化市创源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357,811 1,357,811 无

黑龙江喜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0.81 1,303,499 1,303,499 无

黑龙江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8 1,086,247 1,086,247 无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7 1,069,518 1,069,518 无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1,069,518 1,069,518 无

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67 1,069,518 1,069,518 无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0.67 1,069,518 1,069,51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文博、吕冬芳、黑龙江方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

喜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天有为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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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天有为电子摩洛哥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主管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

准）

●投资金额：6,500万欧元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事项尚需获得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审批、核准及备案后方可实施，具有不

确定性。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但仍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

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存在实际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不及预期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业

务布局，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6,500万欧元在摩洛哥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摩洛哥子

公司” ）。 摩洛哥子公司未来将作为公司重要境外生产基地之一，旨在利用当地主机厂客户资源，进

一步推动跨国协作，辐射欧洲市场，提升公司在今后的国际化竞争中的产品优势。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在摩洛哥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6,500万欧元在摩洛哥

设立全资子公司。 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6,500万欧元，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土地、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

事项，实际投资金额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准。 境外子公司设立后，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

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并视情况适时调整投资额度、投资方式，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事项尚需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备案。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同业竞争，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目前该子公司尚处于筹备阶段， 具体信息尚未确定， 最终以相关部门实际核准或备案登记为

准。

公司中文名称：天有为电子摩洛哥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Tianyouwei� Electronics� Morocco� Co.,� Lt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万欧元

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

注册地址：待定

经营范围：汽车仪表及相关汽车电子产品生产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布局作出的审慎决策， 在摩洛哥投资建设工厂有助于公司

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帮助公司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全球化交付能力，更好地满足国际客户的订单需

求。 同时有助于公司把握汽车产业国际领域内的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有助于保持和不断提升公司

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对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将产生积极影响，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

略。

本次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公司本次拟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相关事项尚需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审批、核准及备

案后方可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二）本次拟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

经营管理、境外法律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将尽快熟悉并适应摩洛哥的商业文化环境和法律体系，避免和降低经营风险，保障摩

洛哥工厂的良好运营。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就上述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事

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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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

27日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9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25年8月17日以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文博先生主持，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2人，通讯

方式出席会议3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19）。

（三）审议通过《关于在摩洛哥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海外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6,

500万欧元在摩洛哥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次设立子公司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尚需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备案。

本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

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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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现将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4〕1900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发行价格

为93.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3,740,00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13,

058,182.36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526,941,817.64元，其中超募资金为522,576,117.64

元。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4月18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G11555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58,318.83万元，募集

资金余额为294,409.79万元（含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

范使用。

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25年3月，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分别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5年6

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TYW� Electronics� Korea� LLC.（以下简称韩国天有为）同保荐机构中信建

投与KB� Kookmin� Bank� Trade� Center� Branch�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用于对

应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上述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投项目名称 截至日余额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

0912034219200028340

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

设项目

84,864.59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

08400201040028425

智能座舱生产基地建

设

50,375.79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

贸区支行

6519007880140000232

9

哈尔滨全球汽车电子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5,549.08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友谊支行

562060100100300076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0,059.28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香坊支行

8113101013800247513 补充流动资金 69,715.13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南岗支行

451902065710000 超募资金 41,953.03

韩国天有为

KB� Kookmin� Bank�

Trade�Center�Branch

389801-01-241931

韩国汽车电子工厂建

设项目

1,892.91

合计 294,409.79

注1� ：截至2025年7月30日，公司存放在超募资金专项账户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转出到哈尔滨

全球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韩国汽车电子工厂建设项目专用账户，为方便账户管理，减少管

理成本， 公司注销了超募资金专用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 （账号：

45190206571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10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注2：本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值加计的

尾数不相等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其中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金额为28,504.53万元，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为891.51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前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已完成置换。

2.�使用自有资金、自有外汇及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自有外汇及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

自有资金、 自有外汇及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之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及子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

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2025年半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6

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8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以上现金管理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对该事项均发

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开展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5年6月

2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

投资额和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哈尔滨全球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和新增韩国汽车电子工厂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资额和新增募投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2025年6

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

资额和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规划，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哈尔滨全球汽车电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同时将建设项目地点从黑龙江省绥化市变更成哈尔滨市，项目实施周期从24个月变更为

36个月， 并在原项目计划投资金额35,551.75万元基础上使用超募资金41,948.25万元增加投资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资额和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

在违规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52,694.1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318.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35,551.7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318.83

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10.08%

总额比例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

资金

投向

汽 车

电 子

智 能

工 厂

建设

项目

否

101,

631.90

101,

631.90

101,

631.90

16,

777.53

16,

777.53

-84,

854.37

16.51

2027

年4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智 能

座 舱

生 产

基 地

建 设

项目

否

63,

194.72

63,

194.72

63,

194.72

12,

825.25

12,

825.25

-50,

369.47

20.29

2027

年4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汽 车

电 子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目

是

35,

551.75

77,

500.00

77,

500.00

6.48 6.48

-77,

493.52

0.01

2028

年6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信 息

化 系

统 建

设 项

目

否

10,

058.20

10,

058.20

10,

058.20

0.00 0.00

-10,

058.20

0.00

2028

年4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90,

000.00

90,

000.00

90,

000.00

20,

393.78

20,

393.78

-69,

606.22

22.66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超 募

资 金

投向

韩 国

汽 车

电 子

工 厂

建 设

项目

否 -

10,

309.36

10,

309.36

8,

315.79

8,

315.79

-1,

993.57

80.66

2028

年6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一

300,

436.57

352,

694.18

352,

694.18

58,

318.83

58,

318.83

-294,

375.35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

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金额为35,551.75万元，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追

加投资41,948.25万元，追加投资后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为77,500.00万元。 ”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哈尔滨全

球汽车电

子研发中

心建设项

目

汽车电

子研发

中心建

设项目

77,500.00

77,

500.00

6.48 6.48 0.01

2028年6

月

不适

用

否 否

合计 一 77,500.00

77,

500.00

6.48 6.48 一 一 一 一 一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1、哈尔滨全球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原因：为改善

公司研发环境，进一步加大研发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公司产

品技术质量，完善公司产品矩阵，扩大公司行业影响力。

2、决策程序：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资额和新增

募投项目的议案》；2025年6月24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了该议案，并在交易所指定披露网站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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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

27日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9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25年8月17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永富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监事2

名、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监事1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3、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19）。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资金需求，以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特此公告。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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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符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事项授权的要求， 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285,716,179.80元。 经公

司董事会决议，公司在2025年上半年持续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

持续发展需求的情况下， 公司2025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

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160,0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160,000,000元（含税），本期现金分红总额占2025年半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30.43%。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资金需求，以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儒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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